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報關業者專責報關人員獎勵申請書

本人____________為任職於____________公司（行）之專責報關人員，
因具備「報關業者專責報關人員獎勵作業規定」所訂下列條件，茲檢具證
明文件，申請核頒獎狀。
一、 執行專責報關業務滿3年以上，並繼續執業中者。

註：得擇一檢具（一）目前服務報關業所出具證明書（二）個人投
保資料。

二、 申請之前ㄧ年度所簽證之進出口報單（不含轉運申請書）在 500份
以上，且年錯單率（簽證錯單數量與簽證報單總數相比）未超過千
分之一者。

三、 申請之前ㄧ年度未受停止報關審核簽證業務、廢止執業登記處分者。
四、 申請之前ㄧ年度未受警告或罰鍰處分者。
五、 申請之前ㄧ年度，在報關業者之每月薪資不低於勞基法所公布當年

最低基本工資
註：檢具薪資證明文件。

上列檢具之證明文件屬實無訛

此致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申請人：                                     (簽章)

專責報關人員代號：                           

專責報關人員姓名英文拼音：                   

(※製作中英版獎狀使用)

服務之報關業名稱：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箱號：                                       

地址：                                       

電話：                                       

--------------------------------以下欄位由基隆關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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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條件款次 １ ２ ３ ４ ５

是 □ □ □ □ □

否 □ □ □ □ □

審 核 結 果 具備條件：□是，□否

承 辦 關 員 股  長 課  長 簡任稽核 組  長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